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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校园消防安全风险隐患
“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乳山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开展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乳消发〔2021〕1号）要求，结合教体系统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和《山东省实施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充分发挥行业部门职能作用，发动教体系统各学校、幼儿园（以下并称学校），紧盯重大活动、重要场所、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坚决避免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实现“十四五”开局奠定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检查内容
（一）巩固全市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成果。对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确保应改尽改，改必达标。
（二）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通过专题讲座、案例警示、消防演练等形式，切实提高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逃生能力。学校要把消防安全知识列入安全教育和安全提示的常讲、必讲内容，结合“5.24”防震减灾日、“11.9”消防日等节点，对师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包括森林防火）教育，定期组织师生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让学生熟悉疏散线路及自救自护方法，让教师掌握疏散流程、安全职责、处置要领等。
（三）推进校园消防安全规范化建设。
1. 按照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要求，健全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制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消防安全职责和要求，建立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
2.按标准配足配齐灭火器材、设施，科学规划消防疏散线路和集结场所，规范设置应急照明装置和疏散指示标志，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保持畅通，楼房内醒目位置张贴直观形象的消防疏散示意图。
3.建立应急处置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完善火灾应急预案，定期进行预案演练和专项培训，明确工作职责和处置流程，提升火灾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4.规范校园用电及特种设备管理，定期检修线路、用电设施、特种设备，严禁私自接拉电线、违规操作等行为，严防引发火灾事故。
5.落实人员定期对消防设施设备进行检修维护，保证完好有效；定期检查室内门窗、走廊、楼梯、门厅大门及其他安全出口等，清除障碍物，确保通道安全畅通；
三、步骤措施
（一）部署发动阶段。3月初制定实施方案，进行专项行动部署，明确工作目标、任务、措施和职责，迅速开展专项行动。
（二）全面排查阶段。各学校对照检查内容，开展火灾隐患排查，特别要加大对宿舍、食堂、图书室、文印室、仓库及贵重易燃物品存放处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部位的排查力度，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销号整改。教体局统一聘请专业机构专家对全市校园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找准查全校园存在的风险隐患，及时消除隐患。
（三）督导整改阶段。实行教体局领导包联工作机制，定期对包联单位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督促整改落实。
（四）总结验收阶段。6月25日前，各学校要完成专项行动总结，分析存在问题，制定改进措施，健全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学校要结合校园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职责要求，精心组织实施好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大起底大整治”行动，保证工作成效。
（二）实行清单式管理。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要建立台账，形成问题隐患清单；要狠抓隐患整改工作，能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限期整改，实行闭环管理，做到“整改一处、销号一处”；对风险等级高、短时间不能消除的隐患，要按规定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火灾事故发生；对检查不到位，排查整治走过场，发生事故造成重大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
（三）加强信息上报。各学校要按规定及时报送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报表，每周三下班前网上填报“大起底大整治”工作情况统计表，每月22日报送当月工作小结（可包含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中）；6月15日前报送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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